
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说专业、说课实施方案
专业建设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基础工程，专业教学改革在人才培养工作全局中起着龙头作用。因此，组织进行说专业、说课，是落实我院创建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重要途径。我院说专业、说课以教育部《教育部关于印发‹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›的通知》（教高〔2008〕5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关于评选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通知》（黔教职成发〔2011〕287号）以及《贵州省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评估指标体系》等文件为主要依据，以“对专业建设全面盘点，通过说专业、说课推动专业建设，创新办学特色”为指导思想开展。

一、人员组成
以学院创示工作12个“重点专业建设”子项目组总揽各系部说专业、说课工作，各子项目组负责人是说专业、说课工作第一责任人，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开展说专业、说课相关工作，带领各专业带头人（负责人）、教研室主任、专业教师开展说专业、说课各项具体工作。参加说专业、说课人员具体包括：系部负责人、专业带头人（负责人）、教研室主任及专业教师（包括专任教师、校内兼课人员、校外兼职教师、校外兼课教师）。

二、说专业、说课工作方法及手段
1．各重点专业针对本专业2010-2011学年、2011-2012学年、2012-2013学年平台数据进行分析。
2．提交汇报材料（包括：专业剖析报告、专业基本数据一览表、说专业、说课稿及汇报PPT）。
3．提供重点专业建设方案、人才培养方案、说专业、说课支撑材料。

4．听取专业带头人、课程负责人汇报（说专业不超过20分钟、说课不超过10分钟并提供PPT作为辅助手段）。

5．根据说专业、说课需要做好实地考察专业实训室、实训基地，走访合作企业的准备。

6．针对说专业、说课后可能对部分学生、教师、兼职教师进行深度访谈的问题（如分析出现奇异点的原因，了解资料中出现的疑点问题等），要注意引导被访对象全面真实地反映专业建设情况。
7．对说专业、说课情况进行总结，在全面、准确掌握该专业、课程实际状态的基础上，各重点专业形成说专业、说课工作总结。

三、说专业、说课实施计划
1．第一阶段：2013年7月1日至15日，启动、全面开展说专业、说课相关工作。

（1）7月4日前根据学院说专业、说课实施方案，12个“重点专业建设”完成各自所负责专业的说专业、说课工作实施方案（关键是分解、落实说专业、说课各项工作任务及时间进度，确定2门说课课程、1门候补课程及负责人），并提交至教务处汇总后报创示办备案。
（2）各专业建设项目组总结专业建设基本情况；各专业负责人及课程负责人草拟专业剖析报告及说课稿，组织相关人员讨论修改，开展说专业、说课活动。
2．第二阶段：2013年7月15日至20日，继续深化说专业、说课工作。

各专业建设项目组交叉学习其它专业说专业、说课工作，在系部内组织进行示范活动，通过汇报、点评，形成范式，各专业、课程负责人整理、完善专业、课程材料，并继续完善校外实训基地考察、深度访谈工作等各其他说专业、说课各项准备工作。
3．第三阶段：2013年7月20日至26日，对说专业、说课工作进一步深化、整改、提高。

学院教务处组织对说专业、说课工作进行展示评审，并按学院创示办意见对说专业、说课工作进一步深化、整改、提高，同时完成各专业剖析报告、说课稿和汇报PPT，7月24日提交教务处汇总后报创示办备案。

学院拟于9月份举行说专业、说课比赛。

四、说专业、说课工作目标与任务
通过说专业、说课工作，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调整情况，进一步明晰各专业的定位，明确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，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；进一步总结各专业、课程在校企合作、工学结合、产学结合、顶岗实习中所取得的成绩，以及在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课程建设、实践条件建设、团队建设等方面的思路、措施及所取得的成效；进一步查找在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，明确各专业下一阶段的建设目标，制订和落实专业建设整改工作方案；同时，进一步加快学院专业建设步伐，使我院专业建设在创建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工作中得到强化。
1．完成各专业剖析报告、说课稿和汇报PPT，完善系部、教研室教学档案建设，形成说专业、说课佐证材料档案。

2．完成校内实践基地的建设，并达到相应评估指标，突出理实一体化教学特色。
3．完成各专业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，校外实习实训基地进入实质性运作，并做好各种原始记录（包括学生顶岗实习企业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记录）。
4．完成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（教学大纲）修订，并汇编成册；精品课程、网络课程、校本教材等基本项目建设，体现校企合作、工学结合的特色。
5．严格执行教学管理规定，做好文件执行情况的记录，整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试卷等教学档案。

附件1：创示工作重点建设专业“说专业”内容参考要点

附件2：创示工作教师“课程说课”内容参考要点

